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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護理協會呼籲對抑制新冠病毒蔓延採取行動 
 
1. 緊急優先備足高品質、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，以提供護理人員及其他健康照護工作者使用 
政府應確保快速擴充個人防護裝備產量，以符合新冠病毒疫情所需，並優化供應鏈以快速配送個人防護

裝備。有能力協助之製造商及企業應挺身而出，快速擴大生產規模或重新裝配、改良生產線，以製造醫

療用品(如個人防護裝備)。 
護理師是最適合的專業人員，依據各國/國際的實證指引，運用其專業判斷及狀況評估，選擇健康照護工

作者所需個人防護裝備。在實務與預防措施的應用上，應含括健康照護工作者照護風險評估。 
 
2. 確保所有護理人員均獲得適當且具實證的感染預防及控制訓練，以及提供 COVID-19 最新指引及訓

練 
所有的健康照護工作者須獲得感染預防及控制(IPC)訓練，其中應包含系統性與全面性分層控制方法的應

用。這包含工程控制之運用，以移除或降低危害，或在工作人員與危險源之間設置障礙物；行政控管，

包含各項規範、政策；以及個人防護裝備。 
必須讓護理人員了解最新的 COVID-19 防疫指引，以及當有新的病毒資訊出現時，應強化及修正政策與

流程，這些資訊皆必須適當且及時地傳達給護理人員。在疫情期間工作可能會引發倫理上的挑戰，應該

提供護理人員倫理指引及程序價值框架，以便協助引導決策。 
 
3. 保護護理人員及其他健康照護工作者的健康與福祉 
在這場 COVID-19 戰役中，護理人員是前線醫療專業人員中最大族群，政府及醫療照護機構應優先考量

其安全與福祉。必須制定及採取相關策略，以減輕加諸在其身上的生理、心理與社會負荷。 
政府應提供心理健康與諮詢的資源，雇主們必需透過確保其在換班間能獲得適當、充足的休息，以及值

班時能在預訂的時間休息，時時監測與降低其疲憊感。 
由於年齡及/或任何已存在的各種因素(如：懷孕、免疫力低下)而成為高風險群的護理人員，應被安排至

感染風險較低的區域工作。WHO 認定職場中的 COVID-19 暴露為職業暴露，因此造成的疾病將被視為

職業疾病。政府應確保受感染的健康照護工作者得到補償、治療及復健。 
 
4. 迅速實施/擴大全面性的監測系統，追蹤及調查健康照護者感染情形 
早期偵測健康照護工作者 COVID-19 感染情形，對於可能直接接觸他們的民眾是一項很重要的保護機制。

COVID-19 篩檢應優先針對提供直接照護的健康照護工作者。健康照護工作者如出現任何症狀或曾暴露

在 COVID-19 陽性確診(或疑似)個案而未穿戴適當個人防護裝備時應接受篩檢。同樣地，當最佳實務隨

著更多實證及資源發展時，健康照護工作者的篩檢也應與此相符。 
政府有必要建立全面性監視及數據收集系統，以提供疫情期間護理人員與其他健康照護工作者感染率的

最新資訊。 
 
5. 確保護理人員財務上的保護及補償 
不定期職務的護理人員，包含仲介、臨時及兼職，在許多國家是相當可觀的護理人力組成，這些人力在

固定及全職護理人力不足時尤其重要。這些護理人員在生病時必須獲得適當的福利。 
另外，為因應照護需求而超時工作之護理人員，須適當地給予補償。對於處於防疫第一線，增加接觸

COVID-19 風險的健康照護工作者應考量給予財務支持。 
政府應設置緊急資金，協助有托育需求的護理人員，以及彌補因疾病或不得不隔離時的薪資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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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當快速擴增護理人力時，應提供安全及有效的註冊及法規因應 
許多國家已呼籲快速增加註冊護理師及其他執業人員數，包含加快護理學生畢業速度或重新徵召退休護

理人員，這些對策必須以能持續確保公共安全為其至高原則。各國護理學會具備專業能力，可以協助確

保健全且有策略地維持一支有能力且勝任的護理人力 
 
7. 當高度需求與高度複雜區域人力需求增加時，應確保安全與有效之護理人員配置 
當高度需求及高度複雜環境導致護理人員短缺時，對於那些在傳統照護角色之外工作的護理人員，須將

病人安全及專業能力納入考量，審慎規畫，作好護理人力配置。這些護理人員需要生理、心理以及法律

的保護。此外，必須提供其必要的教育、訓練、輔導與督導。 
資深護理領導者最適合協助制定、引導及推動此類政策或規範。 
 
8. 鼓勵、發展並支持創新照護模式 
為滿足民眾照護需求，必須快速發展創新照護的方法。由護理人員主導的照護模式可增進高品質照護的

可近性，也已被證實可改善健康照護成效。 
強烈建議對數位醫療與虛擬照護之資助與運用。例如：已證實遠距醫療能改善就醫可近性及降低感染傳

播的風險。 
 
9. 展現民眾支持及肯定護理人員對社會的價值 
任何人均無法預料 COVID-19 疫情會成為護理專業的焦點。護理人員是健康照護專業人員中的最大族群，

對於 COVID-19 應變，維持健康體系正常運作及維護民眾健康，是非常重要。 
民眾在維護護理人員及其他健康照護工作者安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他們可藉由持續嚴格遵守最新公共

衛生建議，例如保持社交距離、自我隔離等，來支持並表達對護理人員的重視。 
 
10. 充份運用護理領導力 
極為重要的是，護理領袖們必須參與各國最高層級的政策訂制與決策，來確保過度緊繃的健康照護體系

能提供最合適的照護給最多數的病人。 
ICN 有 130 多個國家護理學會(NNAs)，代表全球各地 2,000 萬名護理人員，以及數十年來累積的知識與

經驗資料庫。政府應將各國國家護理學會，以及首席護理官與其他高階官員視為政策制訂的重要夥伴。

政府內未設置首席護理官職務之國家，應立即邀請護理領導者提供專業建議及政策建言，參與最高層級

之決策。 
健康照護體系及政策制定者須重視護理領導者之專業見解，並提供支持，使其在臨床照護環境中有效控

管 COVID-19 各項問題。 
 
11. 在護理人員積極投入下，共同制定並實施全面協同合作的 COVID-19 公共衛生策略 
一個可控制及減緩 COVID-19 對民眾健康及健康照護體系衝擊的策略，應包含篩檢所有疑似個案、隔離

與照護確診個案，以及陽性個案接觸者的追蹤與檢疫。 
定期且透明地向民眾簡報政府控制疫情措施的科學根據至為重要。這將幫助民眾採取合適的措施來共同

協助控制 COVID-19 疫情的擴散，同時增強民眾的信任感及降低潛在的壓力與焦慮。 
護理人員位於防疫最前線。他們的經驗及見解必須納入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規劃、組織及應變中。政府也

必須積極邀請護理人員，運用其專業知識，共同參與衛生政策、公共衛生措施及策略之制訂。 
 
12. 從 COVID-19 疫情中學習，並為未來做好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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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 對醫療、社會及經濟的衝擊是前所未見的，我們必須從中汲取教訓，強化全球疫情整備與應

變系統，以因應未來疫情爆發。加強健康照護體系，尤其是醫療體系最為脆弱的國家應列為優先的工作。

這應包含快速動員健康照護工作者的能力，同時能確保其安全及福祉。需要全球利害關係人和公眾，聯

合健康照護、商業、安全及政府部門共同響應。這需要領導者長期的政治承諾及持續性的資源，以強化

健康照護體系，建構堅強的健康照護人力量能。 


